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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情况简介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搜狐嘉宾

聊天室。 非常感谢大家关注搜狐教育的考试直播间，今天我

们请到了北京万国学校民法、民事诉讼法方面的专家于飞和

韩波老师，给大家讲解一下周六就要进行的司法考试，欢迎

大家及时提出自己的问题。 于老师、韩老师，你们好！能否

首先给咱们的一些网友介绍一下今年司法考试难度和热点方

面的基本情况呢？ 韩波：今年的报考总人数是24.4万人，应

该说比往年来讲我们今年的报考人数增幅是比较快的，比去

年增加了25％，所以很多考友担心说今年的题目会不会出得

很难，司法考试作为国家组织的职业资格考试在难度上应该

是保持一种稳定性，而且我们国家现在采取的是360分基准分

数线作为过关的标准，从这个看大家不要对今年的报考人数

增长而感到紧张。如果说司法考试具有竞争性的话，我认为

更多意义上是一种自我的考验和自我的挑战，所以大家应该

保持良好的心态，充分地挖掘和发挥自己的潜能。 于飞：我

做一点补充。司法考试是在全国考生中的一个选拔考试，跟

整体的难度和考察人数相关度都不是非常地直接，只要大家

能够在全部的考生当中处于前10％的位置，不管难度怎样，

实际上对于设置考试的人来说，都是会进行一些调控的，主

要在第四卷，所以实际上这个难度对大家最后的影响其实并

不是特别重要，只要大家能够在同样的考试当中处于较为优

秀的定位，自己的实力决定自己的过关机率。 民法和民事诉



讼法的热门考点 主持人：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针对民法和民

事诉讼法方面司法考试的一些问题，首先请两位老师谈谈今

年的民法和民事诉讼法有哪些比较比较热门的考点？或者是

有哪些会在司法考试中出现？或者有哪些难点是大家比较难

以理解和掌握的？能不能进行一些详细的阐述？ 于飞：对于

今年考试民法当中大家注意的，一个是民法本身有很强的考

点的稳定性，在这样一个民法的考试当中，我基本上把大家

应当注意的分成三个方面。 一个，是常规的热点问题、常规

的考点问题。对于民法来说它考察的分值非常地集中，主要

是集中在合同法，占一半非，民法通则占解释占35％分数，

担保法婚姻继承占15％的分数。所以在最终准备的时候对于

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这两部分尤其要注意，尤其是对于合同的

定义、合同的效率、违约责任，是分值最集中的。 民法通则

当中，监护、代理、时效和几种责任，这都是应当值得注意

。 在今年第二方面是新增和新修改的考点。这样一个考点出

于比较突出的位置上。新增加的考点，一个是人身损害赔偿

司法解释的几种特殊侵权行为，一个是安全保障义务，一个

是雇主责任，一个是无偿帮工中的侵权责任。第二个，教材

当中新增加的地役权的构成要件，以及地役权与相临关系的

区别。第三个要注意的，今年新修改的考点，像荣誉权的性

质，以往是作为身份权进行阐述的，而今年的新大纲和教材

当中已经修正。以上是新增加的考察方向。 第三方面，要注

意这样一个论述题当中的。论述题考察范围一般都很广，而

民法是不可能不会涉及到的。在论述当中对于民法这方面大

家一定要注意对民法基本原则的利用。论述题不是案例分析

题，不可能根据确定的法条求得确定的结论，就要根据一个



基本的法律的原则、理念和理论进行法律司法来得出最后在

理论上正确的结果。这种情况下在论述题当中，大家尤其要

注意民法当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禁止权利滥

用原则，这三个原则可以作为大家在论述题当中进行法律推

理的起点。 韩波：首先，每年的司法考试大纲都要随着立法

状况和司法状况的发展进行一定的修订，这就会出现一些新

的考点。应该说，新考点优于旧考点，已经成为了司法考试

当中的一条命题规律。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的时代背景下，

体现人与人和谐相处伦理的民事诉讼制度、法院调解和人民

调解制度，应该给予充分的关注。 具体地讲，考友们应该把

握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审理涉

及人民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这两个司法解释中的

重要的知识点。 关于法院调解的规定，尤其要把握民事诉讼

法89条、91条与法院调解规定第13条在法院调解协议的效力

方面重大的发展和变化，以及这种发展和变化中内在的机理

。 另外，在法院调解规定中还需要把握答辩前调解的非职权

启动的原则，需要把握促进法院调解的几种激励机制。比如

说调解协议的开放性，当事人可以约定不履行调解协议则承

担民事责任的条款，同时，在调解协议当中也可以设置担保

。 今年还有一个要点就是人民调解协议和法院调解协议的区

别。对于这个考点考友应该把握人民调解协议性质上讲是一

种民事合同，而法院调解协议则不能理解为一种民事合同，

它是一种诉讼契约。 具体地说，当事人可以根据人民调解协

议提起诉讼，要求对方履行协议，但是就不能根据法院调解

协议再提起诉讼，而且当事人也可以撤销和变更调解协议，

但是不能撤销和变更法院调解协议。这是需要注意的第一个



问题。 刚才于老师讲的一个司法解释，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

释，关于这个司法解释在2004年的5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应

该是一个考察的高峰年，因为与我们每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

是息息相关的。它不仅从民法的角度考，从民事诉讼法的角

度也会进行考察，这就涉及到了今年的考试大纲中推出的一

个新的考点，这个考点叫做新型诉讼与当事人适格。所谓的

新型诉讼就是人身侵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6到16条所规定的十

一种人身侵权诉讼。在这6到16条所规定的11种新型人身侵权

诉讼中我们从民诉的角度尤其要注意把握安全保障义务人侵

权诉讼（第6条）、教育管理保护义务人侵权诉讼（第7条）

、定做人侵权诉讼（第10条）、帮工人侵权诉讼与帮工人损

害赔偿诉讼（第13、14条）、物件侵权诉讼（第15条）、见

义勇为者损害赔偿诉讼（第16条）中的当事人的确定问题。

也就是说，要从民事责任分配的角度能够确定上诉诉讼中的

适格的原告和被告。在这个考点上尤其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关

于共同侵权责任与与之相干的共同被告的确定。这里面尤其

提醒考友们注意的是，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第3条、第5

条和第6条。 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的难点、易错点 主持人：刚

才讲的是民法、民事诉讼法中新增考点的部分，接下来我们

请老师再把难点和易错点介绍一下。 韩波：我觉得司法考试

的命题规律对于考友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刚才谈到了

一个命题规律就是新考点优于旧考点的命题规律，还有三条

重要的命题规律： 第一条，不偏离重心的规律。每年我们在

常考点上命题的分值是最多的，比如说在民事诉讼角度来讲

有当事人、管辖、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这五个部分是集中

了我们卷面将近30％的分值，这就意味着大家一定在最后的



复习中要巩固常考点，这也是我们在司法考试中取得最后胜

利的保障。 第二条，综合性考察优于单独性考察的规律。大

家要注意各部分知道的融会贯通。 第三条，特殊优于一般的

规律。特殊优于一般的规律是在司法考试中有非常明确的体

现的，所以大家在最后的复习中要注意那些特殊的考点。比

如说在普通程序部分，尤其要注意的是对于特殊情况处理的

五种方式，按特殊处理、缺席判决、延期审理和诉讼的终结

。 在民事诉讼中历年来考友们感觉到比较难的问题是举证责

任的分配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一定要把握民事证据规定第4条

对于民事诉讼意见第74条的发展。我们现在的举证责任分配

是按照法律要件分配说进行分配的，因此在民事证据第4条所

规定的8种特殊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有四种情形

是倒置的，有四种情形不是倒置的。 再有，在当事人部分，

考友们感觉比较难的也是每年常常考到的考点是，必须追加

的必要共同诉讼人和可以追加的必要共同诉讼人的区分问题

，以及可以追加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不可以追加无独立请

求权第三人的具体的情形。这两个部分还是需要考友们在最

后这段时间有一个清晰的把握。 关于管辖要注意一下没有考

过的四种特殊管辖规则，尤其是民诉法30条所规定的交通事

故纠纷管辖规则。要熟练的把握合同纠纷管辖确定的步骤。 

主持人：请于老师简单综合一下民事诉讼法中的难点和易错

点。 于飞：对于民法当中的难点和历年考试当中易错的部分

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 一个，总则当中的监护制度，尤其几

种特殊的监护制度大家必须要注意，一个是夫妻离婚后的监

护责任问题，一个是监护人不明时的监护责任问题，尤其大

家要注意的是教育机构的监护责任问题，也就是人身损害赔



偿司法解释的第7条。请大家尤其注意第7条第1款和第二款的

结合适用。 在合同部分当中易错点主要集中在合同的效力问

题，尤其是其中效力待定的合同。在三种效力待定合同当中

，尤其是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之间的关系，请大家一定要把

握无权处分产生的效力待定的合同和善意取得的两项同时的

产生，也就是合同法51条的确切理解问题。 在物权法中，考

察频率极高而又非常错的是所有权、风险、孳息三者的转移

问题，所有权需经公示之后放可转移，风险和孳息则在原则

上遵循同样的规则，即买卖合同中应交付转移，非买卖合同

当中由所有权人承担。 在侵权行为法部分，易错之处集中在

共同侵权和特殊侵权，在这里仍然要强调大家注意人身损害

赔偿司法解释当中的共同危险行为这种共同侵权和新增的几

处特殊侵权。 典型问题：遗嘱继承是否绝对优先 主持人：现

在线上有很多网友的，接下来请两位专家给网友回答一些问

题。有位网友问，请问融资租赁合同的承租人是不是直接可

向出卖人行使索赔权？ 于飞：可以。融资租赁合同之所以是

鼓励的合同，而有别于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的简单相加，原

因就待遇当事人的权利意义与单纯的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是

有区别的。其中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承租人因租赁物不合

约定是可以直接向出卖人去索赔的。 主持人：有位网友问，

遗嘱继承是否绝对优先？ 于飞：这位考友的问题要分成几个

方面来看，首先遗嘱继承由于是一种意定继承，因此是在遗

产分割时要优于法定继承的，但是它的效力确实要劣后于遗

赠抚养协议，而遗嘱和遗赠在分配财产的时候效力是平等的

，所以不能说遗嘱的西历是绝对优先的。 主持人：有位网友

问，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抚慰精能否同时主张？ 于飞：事实上



死亡赔偿金是精神抚慰金的一种具体情况，精神抚慰金是对

当事人精神痛苦的一种补偿，而死亡赔偿金恰恰是在受害人

死亡的情况下对受害人进行抚慰的一种补偿。因此死亡赔偿

金是精神损害赔偿金的一种具体的通俗说法，两者并不矛盾

。 主持人：有位网友说，王某买票乘坐某公司的长途车，开

车司机为钱某，长途车行驶中与朱某驾驶的车相撞，问哪项

是正确的？A是，王某可以向朱某请求侵权损害赔偿，B，王

某可以向运输公司请求违约损害赔偿，C，王某可以向钱某

请求侵权损害赔偿，D是，王某可以向运输公司请求侵权损

害赔偿，请于老师给这位网友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于飞

：答案A、B。由于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朱某有过错而司机钱

某并无过错，所以朱某应承担侵权责任。虽然这里运输公司

的司机钱某无过错，但运输公司应对旅客的人身伤害承担无

过错的违约责任，所以应当由运输公司对王承担违约责任。

由于钱某并无过错，所以钱某及运输公司都不承担侵权责任

。 典型问题：余下这几天只看民事诉讼法不看民法，对吗 主

持人：还有一位网友说，请问老师，余下这几天只能看民事

诉讼法了，不能看民法了，这种说法对吗？ 韩波：我觉得这

种说法是不太准确的，因为民事诉讼法大家一直认为是比较

简单的，在学习中遇到的困惑比较少，只要记忆就可以的这

么一个科目，所以主张把最后几天的精力放在民事诉讼法的

问题上，从这个角度看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民法

的基本考点在最后还是需要进行一次回顾和复习的。 于飞：

一切文科考试越到考前时间越珍贵，因为有大量的备考内容

都需要在考前留下一个印象。因此在民法当中，在考前至少

大家也需要对以往做错的题目和最核心的一些法条做一个回



顾。 主持人：有位网友问，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否在诉

讼中就管辖提出异议？ 韩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38条，当事

人可以在答辩期间就管辖提出异议，这个当事人是不包括有

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对此最高法

院有明确的司法解释。 主持人：针对刚刚的那道选择题有位

网友提出异议，说运输公公司朱某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吧，那

于老师是怎么看的？ 于飞：因为运输公司承担的是违约责任

，而朱某承担的是侵权责任，一个违约和一个侵权责任是不

可能构成共同侵权的，因此这里是不发生连带责任的。 主持

人：有位网友问，请问韩老师，督促程序中债权人是不是既

可以向其他管辖权的法院起诉，也可向发出支付令的法院起

诉？ 韩波：根据民事诉讼意见的27条，因支付令提起的诉讼

应当由债务人的住所地法院管辖。 主持人：有位网友问，地

役权权和相邻关系的区别是什么？ 于飞：相邻关系是法定的

，而地役权责任约定的，必须由土地相邻人签订第一权合同

，而这两项制度的目的是不一样的，相邻关系是为了保障不

动产相邻人最低生活需要而迫使法律强制当事人负有一种义

务。而地役权责任在当事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之上由当事人约

定负担的义务，由于超出了当事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所以法律

不会强制，而需要由当事人约定。比如说像通行、通风、采

光、排水、节水，这些都需要满足当事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所以都属于相邻关系。 举例来说，甲乙是土地相邻人，甲必

须要通过乙的土地才能达到公共道路，同时甲有一辆重型卡

车，需要修筑硬化路面才能到达公共道路，但此时甲本人通

行属于相邻关系，而甲的卡车需修路方能通行，属于地役权

，需要当事人约定，因为这已经超出当事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了，法律是不予强制的。 典型问题：建筑承包合同今年出题

率多高 主持人：有位网友问，请问你对建筑承包合同这一部

分的内容今年出题率有多高？想让您给一个预测。 于飞：建

设工程合同去年已考过一次，考的是建设工程合同中的无效

情形，同一个考点连续出现两年频率很小，但请注意建设工

程合同中另外两个重要的考点，一个是合同法286条承包人的

法定优先权，一个是建设工程合同中承包人和分包会因分包

人的违约行为而使他们连带的对发包人承担责任。 主持人：

有位网友问，支付令的法院和债务人的住所地法院重合吗？ 

韩波：发出支付令的法院和债务人的住所地的法院重新的可

能性是很大的，因为发出支付令的法院一般也是在债务人的

住所地的。 主持人：有位网友问，撤销仲裁和不予执行仲裁

后是以重新达成的仲裁协议再提起，还是以原仲裁协议提起

？ 韩波：应该是以重新达成的仲裁协议再次进行提起仲裁的

申请，因为仲裁裁决已经被撤销和不予执行，原仲裁协议的

效力也随之而终止，对当事人也就不再有约束力，也不可以

作为再次申请仲裁的依据。 主持人：因为有很多网友是参加

了万国考试的模拟考试或者是突破班，想请韩老师或者于老

师给大家说一下参加这个突破班或者模拟考试跟真实考试的

难度方面是不是有一定的差距，想请老师做一下解释？ 韩波

：一般而言，万国模拟考试的难度应该说比真正的司法考试

试题的难度偏高一点，因为模拟考题的命题老师总是希望帮

助考友们把考试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形和疑难情形预测

到，并进行适当的训练，因此在万国模拟考试中取得三百四

五十分左右成绩的考友在真正的考试中成功的把握是非常大

的。 主持人：很多网友在考试直播间问到，想请两位专家预



测一下今年民法或者民事诉讼法这方面有哪些考点会考到，

我想这方面刚才两位专家已经提到了，像一般新增的考点都

是考到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对这方面两位老师有没有什么

补充？ 于飞：关于预测考点，还是提醒大家注意刚才提到的

新增加的内容和今年修改的，尤其是人身损害司法解释请大

家主要把握。 剩下的几天该如何复习以及考场注意事项 主持

人：有很多网友在困惑，9月17日就要进行司法考试了，很多

网友都在困惑这几天应该怎么复习，很多网友这几天都看不

下书了，几位专家能不能给考生说一下到底这几天应该怎么

样复习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然后给大家提起一些在考场

上的注意事项。 于飞：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三点： 第一，

心态非常重要。其实考生经过长期的复杂，现在考试水平已

经形成，现在要有坦然的心情，一种平和的心态，在水平已

经形成的情况下实际上现在只是在等待接受最后一个结果，

焦虑和担忧都是不必要的，保持平和的心态才有利用发挥水

分，一切考试都不要求考生超水平发挥，只要发挥平常水平

就足够了。 第二，在考试当中要注意在做前三卷选择题的时

候，如果遇到难点即使是猜也要先把选项涂到答题卡上，因

为题量大而时间紧，如果遇到难题就跳过最后时间不过可能

导致考生心态严重失衡。 在拿不准的题目前面做上记号，最

后有剩余时间再继续考虑，没有剩余时间至少有猜对的机率

。 第三，大家在考场上涂答题卡的时候，建议大家每做完一

道题即将选项涂好，不要留在最后一次性的涂答案。因为一

百道题集中涂答案也需要5到10分钟，如果最后时间紧不仅可

能涂不完，而且在仓促之下可能会出现连续涂错的情况，那

就一失足成千古恨。 韩波：我是非常同意于老师刚才说的建



议，在最后的几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身

体的健康，这个是对于我们在考试中正常发挥水平是重要的

。最后的几天大家还是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自己已经理解的

常考点的熟悉上，不要过多的去纠缠那些细枝末节的难点问

题和疑点问题了。 主持人：非常感谢于老师和韩老师做客搜

狐教育的考试直播间，也非常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访谈

，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也将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解说另

外一个法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明天也会有访谈

的实录推出，非常感谢大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